
1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国泰新点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点软件”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及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新点软件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

意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3092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250.00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8.49元，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 400,042.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7,315.68万元（不含增值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2,726.82万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11月 12 日出具了《验资

报告》（天职业字[2021]43391号）。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维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规定开设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

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与实施募投项目的子公司、保

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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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截至 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1
基于 AI、大数据的新

点应用开发底座
20,968.65 20,968.65 18,114.87 2024年 5月

2
下一代智慧招采平

台研发项目
22,979.66 22,979.66 23,107.66 2023年 5月

3
“放管服”智慧一体

化平台研发项目
19,101.00 19,101.00 17,620.63 2023年 12月

4
跨区域、跨部门政府

数字治理大平台研

发项目

20,472.69 20,472.69 18,432.20 2023年 12月

5
“聚通用”智慧政府

大数据管理平台
18,018.88 18,018.88 13,206.18 2024年 5月

6
住建监管服务云平

台项目
20,476.76 20,476.76 20,146.77 2023年 12月

7
基于新技术的智能

化设备及应用平台

升级项目

20,013.94 20,013.94 16,529.09 2024年 12月

8
新点软件中央研究

院项目一期
70,000.00 50,000.00 34,474.48 2025年 12月

9
新点软件区域运营

中心建设项目
37,000.00 37,000.00 21,710.08 2025年 12月

10 补充流动资金 60,968.42 60,968.42 60,968.42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310,000.00 290,000.00 244,310.36 -

1 超募资金永久补流 不适用 76,478.62 81,331.53 不适用

2
行业大模型及数据

要素运营平台技术

与应用研发项目

不适用 16,248.20 8,538.19 2027年 6月

超募资金小计 - 92,726.82 89,869.72 -

合计 310,000.00 382,726.82 334,180.08 -

注：上述表格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造成。

三、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一）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3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根据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拟对部分募

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调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变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1
新点软件中央研究院

项目一期
2025年 12月 2027年 6月

注：2023年 4月，“新点软件中央研究院项目一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首次进行调整。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13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新

点软件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二）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自募集资金到位以来，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审慎规划资金的使用。

截至 2025年 11月，本项目已完成土建、安装、幕墙、人防等各专业的初步验收

工作；已完成园区内正式电、正式水及市政工程，项目竣工测量结束并通过规划

核实；因受项目建设中遇到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基础建筑工程施工及装修建设

前置审批程序等进度较原计划时间有所延后，导致在新建的办公楼上完成装修、

购买配套设施与安装等相应建设任务后延，因此上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有所延迟。

公司高度重视募投项目的建设工作，对募投项目的立项和延期均经过充分的

论证。根据募投项目当前实际建设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资金用途不发生

变更的前提下，为严格把控项目整体质量，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开展，公司经审慎

评估和综合考量，拟将“新点软件中央研究院项目一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延至 2027年 6月。

（三）保障募投项目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

作》等法规要求，加强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定期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评

估，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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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实时关注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优化资源配置，合理统筹，有序

推进后续建设。为了保障募投项目按期完成，公司将采取如下措施：建立完善的

计划管控措施，制定里程碑计划，实时监控进度偏差，并及时采取纠偏措施；建

立高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之间的

沟通，及时处理现场问题；建立项目全周期风险预判机制，做好应急预案以应对

突发情况。

四、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展做出的审慎决

定，未改变募投项目的投资内容、投资用途、投资总额和实施主体，不会对募投

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规划，符

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五、募投项目延期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对“新点软件中央研究院项目

一期”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是根据项

目实际建设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未改变公司募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建设内容

未发生变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对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活动不构成重大影响。综上，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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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审计委员

会、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该事项是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审慎做出的决定，不涉

及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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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夏静波 李 宁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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